
 
 
 
 
 
 
 
 

二
０
０
五
年 

 
 
 
 
 
 
 通

告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 
 

上
一
號 

 
 

 
 
 
 
 
 
 
 

九
月
一
日 

  
 

敬
啟
者
： 

貴
子
弟
（ 

 
 
 
 
 
 
 
 
 
 

）
已
獲
安
排
加
入
加
強
輔
導
教
學
計
劃
，

是
項
計
劃
以
兩
種
形
式
進
行
，
安
排
如
下
： 

(

一)

二
、
三
年
級
學
生
在
中
、
英
文
科
之
教
節
內
，
從
原
班
抽
調
出
來
，
以
小
組
形
式
接

受
加
強
輔
導
教
學
。 

(

二)

二
年
級
由
九
月
二
十
日
起
逢
星
期
一
至
五
須
於
上
午
七
時
三
十
分
至
八
時
正
回
校
接 

受
中
文
科
加
強
輔
導
教
學
。 

請
安
排 

貴
子
弟
依
時
回
校
接
受
上
述
之
加
強
輔
導
教
學
。
相
應
函
達 

 

台
端
希
為 

 

查
照
是
荷
。 

 
 
 

此
致 

貴
家
長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大
埔
崇
德
黃
建
常
紀
念
學
校
上
午
校
及
全
日
制  

 
 
 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 
校
長
戴
順
有 

 
 
 
 
 

  

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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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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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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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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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
 

 
 
 
 
 
 回 
 

條 
(

加
強
輔
導
教
學)

 
 
 
 
 
 
 
 
  
  
 

上
一
號 

  
 

敬
覆
者
﹕
關
於 

貴
校
加
強
輔
導
教
學
計
劃
之
開
課
日
期
及
各
項
安
排
已
知
悉
， 

本
人¬

 
 
 
 
 
 
 

參
加
二
０
０
五
至
二
０
０
六
年
度
之
加
強
輔
導
教
學
服
務
，
並
當

督
促 

 
 

準
時
回
校
上
課
。 

 
 
 

此
覆 

大
埔
崇
德
黃
建
常
紀
念
學
校
上
午
校
及
全
日
制
校
長 

  
 
 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全
日
制(

 
 
)年

級(
 
 
)班

學
生
： 

  
 
 
 
 
 
 
 
 
 

 

 
 
 
 
 
 
 
 

 
 
 
 
 
 
 

 
 
 
 

家
長
簽
署
： 

 

二
０
０
五
年
九
月 

 

日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（¬

請
劃
去
不
適
用
者
） 

 

2005 
／ 

2006 
2005 
／ 

2006 

不 願
願  
意 意
 敝
子
弟

敝
子
弟


